
附件3

全省住建系统政务信息通报考评计分标准

1.获省住建厅门户网站、湖北建设信息网采用的政务信息1条计1分，两个网站均有采用的，不累计计分；获《住建情况通报》采用的政务信息1条计2分。

2.经省住建厅转报住建部和省委、省政府并获采用的政务信息1条计5分；经住建部和省委、省政府转报中办、国办获采用的政务信息1条计10分；多个部门均有采用的，累计计分。

3.经省住建厅转报中央、部、省级主要新闻媒体并获采用的政务信息1条计5分；多个媒体均有采用的，累计计分。

4.获厅领导批示的政务信息1条计5分；获部、省级领导批示的政务信息1条计10分；获中央领导批示的政务信息1条计20分；多级领导均有批示的，累计计分。

5.约稿信息无论采用与否1篇计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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